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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县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 52 号
提案的答复

王苇彬、王灿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县老旧小区改造后消防安全监管的建

议》（第 52 号）由我单位会同消防大队、雪峰镇办理。现将有

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

一、高层建筑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既有高层建筑及人

员密集场所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

我局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雪峰镇等相关部门，重点对高层住宅

小区消防通道、消控设施、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内容开展排查。



同时，在小区内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演练，现场解读排查要点，

进一步提升小区居民及物业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

置能力。今年以来，共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及现场示范教学 3

次；全县物业小区已完成 67 幢高层民用建筑自排查工作，累计

发现并整改隐患 120 个。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保障小区安全稳定。

二、小区消防设施改造情况

一是结合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将消防车通道整治、消防设施

配套、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点建设等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2020 年以来，共 58 个小区通过改造增设消防设施，补齐老旧小

区消防安全短板，有效提升老旧小区消防安全基础保障水平。二

是落实物业企业日常消防设施设备维护管理；对于老旧小区消防

栓无水或消防设施设备缺失损毁，已无法正常工作的，属于物业

服务企业职责的，督促企业落实问题整改消除安全隐患，超出物

业服务企业职责的，督促企业及时制定公用消防设施应急维修改

造方案并报告全体业主、社区以及消防等相关部门，召开业主大

会依法依规组织实施。

三、强化高层住宅消防安全监管工作

一是压实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督促全县物业服

务企业修订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充分利用闽政通安全工作平

台，规范开展企业安全自查，加强小区安全管理，2026年以来，

企业依托闽政通开展自查35次，发现整改问题42个。二是加强部

门联动，严格问题整改。今年以来，主管部门共计开展集中整治



监督检查1次，整治企业服务不到位、安全管理、公共收益等相

关问题4个。下发整改通知书1份，将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履职

情况与物业信用评价直接挂钩，建立信用档案，对责任落实不到

位、隐患整改推诿拖延的企业，依法采取约谈、通报等措施，督

促物业企业履职尽责。针对无物业小区，雪峰镇联合消防、住建

等部门开展排查，发现问题立即督促业主整改。2026年以来，共

计组织开展安全检查42余次，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50处，扎实

推进小区消防安全整治工作，保障群众居住安全。

四、多渠道统筹资金，推动小区改造

一方面积极争取省级老旧小区、城市更新改造等可用于设施

改造专项资金政策，推动小区完善消防配套设施，2026 年以来，

已向上级部门申报资金 240 万元，已下达 210 万元，一方面充分

引导业主依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小区公共收益等多元渠道筹措

改造资金，着力构建“政府补助、业主自筹、社会参与”的多元

化资金保障体系，为小区设施改造项目高效落地、稳步推进提供

坚实资金支撑。

五、下阶段工作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压紧压实消防安全监管责任，从严强化

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日常监管与督导检查，督促物业服务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不断补齐消防安全治理短板弱项。健全多部门协

同联动、齐抓共管的治理体系，从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防

范化解老旧小区及高层住宅消防安全突出风险，坚决筑牢消防安



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再次感谢您对我县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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